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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足球协会定位于兼顾“协助政府”和“服务会员”的双重目标，但实际上更多

的是代表政府实施对职业联赛的纵向监管，导致中超联赛内部治理结构和俱乐部保护机制严重缺

失。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基于激励性规制的理论框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升俱乐部的自主权，

构建涵盖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强化应对足协纵向约束的抗衡势力；二是降低足协的行政职能与

领导权威，使其致力于协调政府与俱乐部的目标一致性；三是从命令性规制转向激励式规制，推

动政府从行政管理者向市场规制者的角色转变，使其更好地介入联赛治理、促进政府与市场主体

良性互动；四是合理使用交叉补贴等激励性政策，完善职业联盟内部的自我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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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is positioned to balance the dual goals of "assisting the government" 

and "serving its members," yet in practice, it primarily represents the government in implementing vertical 

supervision over professional league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club protection mechanisms of the Chinese Super Leagu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centive regulation. At first, enhancing the autonomy of 

clubs by establishing a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against the vertical constraints of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econdly, reducing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nd leadership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enabling it to focus on 

reconciling the goal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lubs. Thirdly, shifting from 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 to incentive-based regulation, facilitat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from an administrative 

manager to a market regulator, and thereby enabling it to better intervene in league governance and promot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entities. Fourthly, utilizing incentive policies such as 

cross-subsidies appropriately to improve the self-governance mechanisms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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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中国足球发展，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

政策文件，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

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 年)》以及《进一步推

进足球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然而，这些政策的实

施效果并不尽人意。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

足协在联赛规制中的偏差，以及政府和俱乐部之间目标

利益的不一致。具体而言，在现行足球协会主导的管理

模式下，政府和俱乐部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常会导致规

制效果不佳。这是因为，足协在处理与俱乐部之间的

关系时，往往倾向于代表政府对职业联赛进行纵向监

管，忽视对俱乐部的利益保护[1]。这种单向、纵向且强

制性的监管方式，在面临政府与俱乐部目标和利益不

一致时，往往会损害俱乐部的利益。同时，俱乐部对

联盟控制权的缺失[2]，也使其在面对足协的监管时难以

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甚至可能遭受利益侵害，如资产

被侵蚀等。因此，如何有效改善俱乐部利益保护机制，

如何在政府和俱乐部之间进行权衡，成为提高行业协

会实际规制过程的核心任务。针对上述问题，新规制

经济学的激励性规制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思

路。该理论强调，在被规制企业拥有不对称信息的条

件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激励市场主体的行为，

从而实现市场有效运行。在中国足球改革的背景下，

引入激励性规制理论有助于推动足协在保持政府职能

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俱乐部和联赛的发展需求，实现

足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如

何在中国足球协会规制实践中引入激励性规制理论，

通过足协内部的深化改革来加强治理，进一步探求市

场化改革的可行路径，为中国足球的崛起之路提供新

的思考视角和解决方案，也为其他项目协会提供借鉴。 

 

1  职业联赛与足球协会的关联性探析 
1.1  职业足球联赛外部治理结构的分类 

目前，世界上职业足球联盟治理模式主要分为两

类：独立实体模式和协会模式[3]。第一，独立实体模式

联盟，是由俱乐部通过横向协议形成的“战略联盟”，

是一个拥有独立所有权结构的商业公司，决策权力属

于股东(俱乐部)，足协通常很少介入职业联赛运营，

主要代表为英超联赛和英冠联赛。在独立实体模式下，

联盟各项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执行，属于典

型的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机制[4]，就其市场属性而言基

本属于寡头垄断或者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第二，协会

模式联盟，主要体现为，无论联盟是否财务独立、或者

能否自我管理，都需要国家足协进行授权，从而也就

出现“足协的纵向约束”。此时，联盟作为国家足协实

施调控管理以及与俱乐部利益角逐的平台，而非俱乐

部的代表[5]，主要代表为欧洲本土顶级足球联赛如五大

联赛以及我国的中超联赛。协会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

的行政垄断联盟，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制约

束[6]，联盟内部多个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往往很难统

一，因此也造成许多治理问题。例如，张剑利[7]认为，

中超联赛是一个准政府组织结构，其目标是“发展体

育运动”以及为国争光，因此职业体育联盟的治理实

际是政府治理。张兵[8]发现，中国职业体育是体育领域

不断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职业足球联赛“生

产性”的定位依旧无法摆脱以足协为首的“非物质生

产部门”控制权主体地位[2]，那么由政府主导推进的从

计划秩序向市场秩序转轨是其显要的演进特征。 

1.2  协会模式下足协与联赛关系的类型 

根据国际体育研究中心(CIES)研究员卡米尔·博

利亚特等[3]的调查研究发现，协会模式下的职业足球联

赛与国家足协的关系主要存在 4 种情况。第一，职业

联赛是国家足协的直接会员，如德国的“德国足球职

业联赛协会”是一个由德国顶级足球联赛组成的协会，

同时也是德国足协的直接会员。第二，职业联赛主要

由作为足协会员的俱乐部来代表其利益，职业联赛本

身并不是国家足协的会员，如西班牙、法国、英格兰。

第三，职业联赛和俱乐部都是国家足协的会员，共同

参与到足协的各项决策，如意大利、新加坡、日本、

卡塔尔。第四，职业联赛和俱乐部都不是国家足协的

会员，地区性足球协会才是国家足协的会员，如澳大

利亚、印度、新西兰。 

1.3  中国足协与中超联赛关系及独特性 

1)中国足协与中超联赛的关系。 

根据《中国足协章程(2019)》《中国足球协会注册

管理规定》，参加职业联赛的足球俱乐部需要在属地会

员协会进行注册，并由地方足协代表该地区的各足球

俱乐部进入中国足协的会员大会，因此从程序上来看，

我国的职业足球联赛和与国家足协的关系属于上述调

查中的第 4 种类型。第二，从现实实践来看，在 2022

年中国足协第十一届会员大会的 200 多位会员代表

中，来自 47 个地方协会的主席和秘书长(部分因公未

能出席)作为主要代表具有投票表决权，而作为特邀代

表(体育总局相关部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

和列席代表(中国足协法律机构负责人、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足协以及各中超中甲俱乐部代表)只有参加足代

会和分组讨论的权利，没有表决权。由此可发现，俱

乐部或者职业联盟都不是中国足协会员，无法参与足

协各项决策。此外，根据 2020 年 5 月 13 日中国足协

干部大会上正式公布的 16 个部门名单和 3 个下设直属

单位，也发现负责运营中超联赛的中超公司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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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充分表明，中超联赛实际上是中国足协的内

设部门，由中国足协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现阶段未

能真正实现“管办分离”。 

2)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 

首先，经济体制差异显著。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

制对足球联赛市场化构成制约，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

机制不完善，与其他已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形成鲜

明对比。其次，行政干预程度不同。中国足协在职业

联赛中扮演强势角色，过度行政干预限制俱乐部自主

权和市场竞争。这种干预方式与其他国家注重市场机

制、鼓励俱乐部自治的做法具有显著差异，导致中国

联赛缺乏活力和创新性。再次，法律环境差异明显。

中国足协的法律地位、权力边界长期以来都比较模糊，

导致权力滥用和权责不清。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法律

框架更为清晰，有助于规范足协与联赛关系，维护双

方权益。最后，社会文化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

“强政府弱社会”观念影响足协与联赛权力关系，政

府主导色彩浓厚，而其他国家更注重社会自治和民间

参与。因此，在探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规制困局和突

破路径时须充分考虑这些独特性，寻求符合中国国情

的解决方案，以促进联赛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  足协纵向约束下中超联赛规制困局的内

在逻辑 
2.1  中超联赛选择“协会控制”模式的必然性 

从职业足球联赛的产品市场看，由于存在市场失

灵的问题，导致政府长期对这一市场进行规制，同时

也是中超联赛表现为协会控制模式的主要原因。具体

而言：第一，中超联赛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服

务，由中国足球协会组织，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运

营，并通过电视转播手段免费向公众提供的观赏性产

品，对广大球迷来说(尤其电视观众)不具有竞争性和

排他性，因此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第二，中超联

赛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职业足球联赛，不存在任何可与

之匹敌的市场产品，具有极高的垄断特征，容易造成

市场失灵。第三，职业足球联赛是一种具有高度专业

化的运动，俱乐部与球员对赛事产品拥有更多的信息，

虽然部分球迷和消费者具有一定的欣赏与鉴别能力，

但大多数对于“黑哨”“假球”“默契球”、球员偷懒等

影响产品质量和数量的行为是难以辨别和确证的[9]，存

在着信息不对称。以上 3 方面均造成市场失灵，从而

需要政府这一有形的手进行规制。其中后两点，在英

美等国商业性体育赛事中也广泛存在，因此政府控制

下的中国足协作为赛事产品提供商，中超联赛版权直

接属于中国足协，使其具备一定程度的公共品属性，

应是足协对联盟规制的主要理由。 

从职业足球发展的法律、经济、社会和制度背景

看，政府直接参与中超联赛的管理由内而外都具有合

理性，选择协会模式的联盟治理结构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第一，目前世界上行业协会主要有德日模式和英

法模式，其中前者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的欧洲大陆国

家和日本，行业协会一般履行的是政府助手的职能；

后者则以奉行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协会作

为企业利益的代表处于政府的对立地位[1]。从法律背景

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法系，因此德日模式

可能是我国协会发展中的普遍选择。第二，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命令型经济体制

下，政府对各项经济事务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同时

再与“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导致市

场主体缺乏自治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限制经济发展

潜力，因此德日模式中的行业协会更适合我国的实际。

第三，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历史来看，大量行业协会

直接脱胎于政府机关的改组(如现行的运动协会是

2015 年后逐渐由原来体育总局项目管理中心转换过

来并逐渐脱钩)，但这些所谓的“自上而下型”行业协

会从人员到工作作风都与原机构无异(比如中国足协

党委书记仍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兼任)，具有对中超

联赛“指手画脚”的惯性。第四，中国至今尚未真正

成立“中超职业足球联盟”[10]，只有足协主导下与 16

家中超俱乐部一起成立的“中超公司”，其实质是中国

足协的下设部门。如果没有能够直接代表俱乐部利益，

能够抛弃足协另起炉灶的抗衡势力，没有能够承接体育

行政管理部门让渡权利的独立组织[11]，足协必定还会对

中超联赛从“形式监管”转向为“实质管理”。 

2.2  协会模式下政府与俱乐部目标不一致的形成 

行业协会一般被定位于兼顾“协助政府”和“服

务会员”的双重目标[1, 12]。而协会模式下的职业联盟治

理结构，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为协会代表政府实施对职

业联赛的“纵向监管”，此时协会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

基本一致，但是与俱乐部的目标却存在很大差异。具

体来说，就足球项目而言，政府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

方面：(1)在政治层面，政府积极推动职业足球联赛的

发展，旨在通过联赛的高强度对抗来训练运动员，提

高国家队竞技水平，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家尊严。(2)在

经济层面，政府致力于推动职业联盟的规范化建设、

确保联盟稳定和规范运行，从而促进足球产业发展，

同时为青训、女足等其他足球事务建设获取发展资金。

(3)在文化层面，政府通过推动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

为群众提供高水平、观赏性强的比赛，极大地丰富人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4)在社会层面，政府高度重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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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联赛的监管，维护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和秩序，

防范假球、赌球、贪腐等违规行为和暴力事件等问题

的出现。但与此同时，对于中超联赛俱乐部或其主要

投资者而言，目标相对单一且明确——最大化比赛相

关的经济收益以及其他商业领域的溢出效应[1]。其他方

面的目标，都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为核心，这就

与政府的多元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经济

效益最大化与政府的其他目标(如政治、文化、社会目

标)之间可能产生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导致政府约束

下的职业足球联赛在规制上面临一定困境。 

具体体现如下：(1)财务透明度和法律合规性。政

府要求足球俱乐部在财务透明度和合规性方面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如公布财务报表、缴纳社保等。但

是，一些俱乐部为隐瞒财务信息或规避监管而采取一

些不合规行为，如通过“阴阳合同”进行避税和躲避

工资帽和亏损帽的规制。(2)国际赛事与联赛运行的冲

突。政府在推动中超联赛发展时，常常会为了参加大

型国际赛事而中断或者压缩联赛赛程，这与俱乐部追

求稳定经济收益的目标不一致。同时，由于国家队的

球员主要来自联盟各俱乐部，俱乐部有时候为了保证

球员在联赛中能发挥更好，会鼓励球员在国家队中“出

工不出力”。(3)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的困境。政府鼓

励足球俱乐部注重本土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为本土

球员提供更好的职业机会，从而为提高国家队竞技水

平奠定基础。但是俱乐部可能会更加关注联赛成绩和

短期回报，更倾向于引进国际大牌球员来提高俱乐部

竞争力。(4)社会秩序和组织管理。政府在监管中超联

赛时主要是为了维护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和秩序，防

范假球、赌球、贪腐等违规行为和暴力事件等问题的

出现，但俱乐部可能更专注于争取更多比赛收入和商

业溢出效应，从而破坏联赛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5)

品牌形象和球队风格。政府鼓励俱乐部树立良好的城

市品牌形象，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采用“中性名”，

但是俱乐部也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竞争优势打造自己

的球队风格，同时为了获得赞助商的投资而对其出售

俱乐部的冠名权，这可能导致政府所需要的代表地方

特色的品牌形象和球队风格之间的冲突。 

 

3  足协纵向约束下中超联赛规制困局的主

要表现 
3.1  协会模式下决策权缺失对俱乐部利益的损害 

在协会模式下，联盟的决策权被政府控制下的协

会掌握，联赛各项政策和决策几乎都由国家足协全权

决定[13]。这导致联盟成员无法有效参与到联盟规章制

度的制定过程中，其意见很难被充分听取和纳入，对

于联盟规制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容易造成俱乐部利

益损害。具体而言，俱乐部利益受损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1)无法实现投资回报。俱乐部作为联盟的主体

之一，需要承担投资和管理球队的责任。但是，在联

盟的决策中俱乐部往往缺乏话语权和控制权，在资源

和权益获取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比如球队命名必须满

足“中性名”政策要求，必须要“去企业化”，从而令

冠名与赞助收益骤减)。此外，由于决策权被协会控制，

联赛规则和政策变动不确定性大，俱乐部难以有效投

资和运营，进而影响收益和回报。(2)难以获得公平竞

争环境。在协会模式下，联盟政策和规章制度往往顾

及到整个足球行业的发展，但不一定兼顾所有俱乐部

的利益。因此，某些俱乐部可能会因为政策的不公平

而受到不良影响。例如，虽然“亏损帽”政策通过限

制头部俱乐部的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联盟

整体竞争性平衡，但同时也限制了尾部俱乐部通过增

加投资来追赶的机会，极大保护了头部与中部俱乐部

的优势地位，使得俱乐部很难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获

取自己应有的收益[14]。(3)缺乏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在

协会模式下，联盟决策往往是由上而下的，通常采取

一种“一刀切”的决策方式，无法根据俱乐部的不同

需求和特点进行灵活调整。这种情况下，俱乐部的决策

能力和竞争力都将受到限制，难以在联赛中展现出个

性化的竞技风格和经营理念。例如，中国足协的“U23

政策”硬性要求所有中超俱乐部必须有一名中国 U23

球员首发出场，后又补充规定 U23 球员使用人数不得

低于外援使用人数，无论其实力和表现如何，这导致

许多俱乐部不得不牺牲比赛质量满足规定[15-16]。 

3.2  协会模式下财务支出和收益分配权缺失对俱乐

部利益的损害 

协会直接控制的集中化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足球俱乐部的话语权和利益保障能力，在运营成本、

赛事策划、收益共享等方面也面临较大的压力。(1)从

运营成本角度看，足球俱乐部在参加联盟比赛时需要

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球员选拔、维持日常运营、场地

租赁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然而，由于联盟财务支出和

收益分配权力集中在协会手中，俱乐部在这方面缺乏

实际控制能力和决策权，无法自主调配收益和支出，

会极大增加俱乐部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例如，在新

冠疫情的冲击下许多俱乐部面临球员欠薪问题，急需

联盟救助。为此，广州恒大、北京国安等俱乐部向中

国足协提出归还部分引援调节费以解燃眉之急的申

请，但足协却未予回应，甚至有传闻称该基金已被足

协挪用，导致大批俱乐部破产解散。(2)从赛事策划层

面看，联盟组织的各项比赛如超级联赛、足协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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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联赛等属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赛事，需要协调多

个俱乐部、球迷、政府机构等各方资源。但是，在整

体策划和实际执行过程中协会通常会倾向于维护自身

权益，而对俱乐部利益缺乏足够重视。例如，为抑制

天价外援以及提升国足表现，2017 赛季中国足协突然

宣布更改外援政策，将原本允许每队注册 4 名外援并

上场 3 名的规定，改为只能注册 3 名外援并上场 2 名，

这一政策变动未充分考虑俱乐部的实际情况和意见，

导致一些俱乐部在已经完成引援工作的情况下，不得

不重新调整战术和阵容，给俱乐部的赛季计划和成绩

带来严重影响。(3)从收益分配方面看，联盟整体收益

主要来源于广告赞助和转播权等渠道，然而在收益分

配时协会通常会截留较高的分配比例，从而降低俱乐部

的收益。根据德勤财务咨询公布的《中超联赛 2018 商

业价值评估白皮书》数据，中超公司 2018 年总计进账

15.9 亿元，其中商业赞助为 4.65 亿，版权收入约为 10

亿，其他收入为剩下的部分。而在收益分配中，16 支

中超球队每队的最终分红平均大约在 6 500 万，各占

约 4%，剩余 36%收益全部落入足协的腰包。这一比

例，基本按照各单位在中超公司占股进行分配，但是

远高于广州富力投资人张力为代表的俱乐部方面愿意

“许诺”给足协的 10%的分成，这也是足协与俱乐部

“矛盾”的主要关键。 

3.3  协会模式下联盟管理机制被行政规制所取代对

联盟自我治理能力的损害 

协会模式下联盟管理机制被政府行政规制取代，

使得联盟缺乏自我治理能力，影响联盟发展。具体表

现如下：(1)独立经营权不足。在协会模式下，联盟往

往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而失去独立性，成为政府的

附属机构，难以在联盟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要建立具有独

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

理职业联赛。中国足协也表示，“足协不会揽权，而是

要放权，职业联赛理事会将有独立的经营权、管理权

和分配权，足协只是在重大事项上拥有监管权，并通

过互派代表确保机制的完善”。但实际上这一改革依然

还是足协在主导，经过 8 年筹备至今还“停滞不前”。

可见，俱乐部即使在筹备过程中都无法发挥主导作用，

更难说以后的独立经营。(2)权责分配不明确。中国职

业足球联赛采用协会模式管理存在的问题，也表现在

权责分配不明确和内部利益不平衡方面。各成员单位

之间的权责交叉和重复导致管理混乱，且强势成员通

过政治压力等手段干扰联盟管理机制、损害其他成员

单位利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在“中性名”政

策要求下，上海上港俱乐部改名为上海海港，但并没

有真正削弱投资方上港集团企业色彩[17-18]。这种情况

下，职业联盟的管理机制缺乏自我约束能力，无法有

效实现自我治理，从而对联盟的运营和整个足球产业

的发展都造成极大影响。(3)监督机制不健全。首先，

由于俱乐部对联盟的控制权的缺失，会使其难以有效

监督联盟内部的管理问题，导致联盟管理效率低下和

处理问题不及时等，从而影响俱乐部的正常运营和发

展。其次，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会导致足协滥用权力

和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出现，直接损害俱乐部的经济利

益和声誉，同时也可能导致俱乐部与赞助商、球员等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破裂。此外，缺乏公正、科学

的联盟决策机制也容易导致俱乐部的利益被监管者侵

害，如协会对联盟的利益侵占和违规操作等。 

 

4  基于激励性规制破解中超联赛规制困局

的对策 
4.1  提升俱乐部的自主权：建立俱乐部为核心的多方

参与的决策机制，强化应对纵向约束的抗衡力量 

在激励性规制理论中，要求被规制企业拥有一定

的自主权，从而在应对上游的规制时能够更好地博弈。

但中国足球联赛在受足协监管的过程中，由于不存在

真正能够代表俱乐部利益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联盟”

来与足协进行讨价还价，足协的监管长期以来都被诟

病未能充分考虑俱乐部作为联赛主要生产者的基本利

益，同时也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建立一个包括俱乐部、球迷、媒体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决

策机制，强化俱乐部应对纵向约束的抗衡力量[1, 12, 19-21]，

以确保联盟的事务被公正地管理和监管就显得尤为重

要。首先，让俱乐部参与决策可以提高联盟的竞争力

和改革的效率。俱乐部是职业体育赛事生产的基本单

位，能够提供足球产业的实际运行数据和行业发展趋

势，为联盟制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如果让俱乐

部代表参与到决策过程，组建一个真正能够体现俱乐

部利益的“俱乐部联盟”，那么就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联

赛的运营状况和改革的主要方向，从而更好地推进联

盟发展。其次，让球迷参与决策可以提升联盟透明度。

作为中国足球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广大球迷对于联

盟发展也有着深刻认识和殷切期望。如果让球迷参与

到联盟的决策，可以向联盟提出作为赛事产品需求方

(消费者)的关注点，从而有助于联盟更好地服务于广

大足球爱好者。最后，让媒体参与决策可以提高联盟

的公正性和信息透明度。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通过向广大观众传递联盟的政策和决策，可以帮助社

会各界更好地了解联盟的运营情况和改革重点。同时，

媒体作为重要的监督机制，能够对联盟运营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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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评，促使联盟更加注重公平竞争和合法运营。通

过以上途径，可以有力强化俱乐部作为被规制方应对

协会纵向约束的抗衡力量，防止协会通过不当手段来

侵蚀俱乐部的利益。总体而言，建立包括俱乐部、球

迷、媒体等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强化联盟应对中国

足协纵向约束的抗衡力量，是中国职业足球未来发展

路线中的重要环节。 

4.2  降低足协行政职能与领导权威：重新定义足协的

目标，致力于协调政府与俱乐部的目标一致性 

在我国，中国足协长期以来存在着行政职能过重、

职权滥用等问题，导致与俱乐部之间的目标不一致，

从而制约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需

要重新定义足协的目标，降低足协的行政职能和权威，

让足协从原来协助政府对联盟进行监管的角色转变到

定位于协调政府与俱乐部的目标不一致[1, 12, 19-21]。具体

包括以下方面：首先，解决政府和俱乐部目标不一致

性问题。足协作为联盟组织和管理机构，必须同时考

虑政府和俱乐部的利益，但政府和俱乐部的利益并非

总是一致。因此足协需要在政府和俱乐部之间寻求平

衡，在各方面制订合适的政策和方案，保障联盟、俱

乐部和球员的利益，并确保体育赛事的公正公平。其

次，加强俱乐部参与和话语权保障。足球协会的服务

对象不应当只是地方协会会员，也应该包括俱乐部，

因此协会必须要充分考虑俱乐部的意见和建议，让俱

乐部对协会的决策有更多的参与和发言权。俱乐部的

这种参与，不仅能够增加俱乐部的归属感和对联盟的

信任度，还能提高协会的民主性和透明度，为联盟长

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最后，着力激励足协从事更多

有益于俱乐部的事务。足球协会应将会员的利益作为

首要任务，积极推动联盟发展和壮大，提高俱乐部收

益水平和福利待遇，完善俱乐部管理和球员培训机制，

优化竞赛规则和赛事安排等。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才能

真正体现足球协会的价值和意义。总之，重新定义足协

的目标、降低足协行政职能与权威，使其从原来协助

政府对联盟进行监管转变到协调政府与俱乐部的目标

一致性，是促进我国足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4.3  从命令性规制到激励式规制：推动政府从管理者

向规制者的职能转变，深度参与联赛治理 

在职业体育联赛中，政府作为重要的管理者和监

管者，需要不断调整职能转变，从原来的命令式规制

向激励性规制转变。首先，政府要明确自身角色的定

位，要积极从管理者向规制者进行职能转变。在传统

上，政府主要扮演职业联赛管理员和监管者的角色，

通过对俱乐部进行严格管理和详细规定，从而维护联

赛的稳定性与公正性。然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政

府应注重职能转变，要从传统的命令式规制向激励性

规制转变，通过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促进职业俱

乐部发展。政府不能将自身的目标强加给职业联赛，

而是通过合理激励的方式推动职业俱乐部在追求自身

利益的同时也实现政府目标。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合

理的机制设计和职能转变，来与市场主体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政府不能只提要求而不管要求能否执行、

能否有效执行、能否有动力执行。为此，政府要注重

建立和完善联赛治理结构，将政府与市场主体融为一

体，形成协同合力共同推进联赛发展。例如，政府可

以考虑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让各方面的利

益相关者都参与到联赛治理中来，从而保证联赛的公

正和透明。最后，政府要重视对职业俱乐部的支持和

帮助，促进职业俱乐部的发展。比如，可以通过优惠

政策、资金扶持等多种手段来刺激俱乐部的发展，鼓

励俱乐部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来提升自身实力，并且

更好地服务于球迷和社会。总之，在职业体育联赛中，

政府需要不断审视自身的职能转变和监管机制的设

计，有效参与到联赛的治理体系中去，从而更好地与

市场主体合作，共同推进联赛发展。 

4.4  合理使用交叉补贴政策：通过优化设计交叉补贴

等联盟激励政策，完善联盟自我治理机制 

随着职业足球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

的人对职业足球联盟内部自我治理机制的完善提出了

更高要求。同时建立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和健康的

联盟治理体系，也是确保联盟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为此，可以采取一系列交叉补贴等激励性规制措施，

来完善联盟内部自我治理机制，提高联盟运营效率和

公平竞争程度。首先，可以推动硬工资帽制度改革，

构建公平竞争的联盟生态。硬工资帽制度是限制球队

薪酬总额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避免高投入的豪门

球队垄断联赛，确保所有球队都有相同的薪酬预算。

这不仅能够促进联盟内部竞争，还可以防止某些富有

的俱乐部通过巨额的资金注入来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有效提升俱乐部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联盟竞争性平

衡。在推广硬工资帽制度的同时，还可以考虑年龄、

球员经验等因素，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球员分别设定总

工资帽。这样可以防止球队仅仅依靠高薪签下老将球

员，同时也可以鼓励球队培养年轻球员和中生代球员。

其次，精心设计亏损帽政策，准确衡量约束力度和竞

争促进效果。亏损帽政策作为交叉补贴的一种重要约

束措施，也可以有效控制胜率导向俱乐部的过度投资，

避免某些富有俱乐部通过巨额的资金注入来不断增强

自身实力，提高联盟竞争性平衡。但是，过度增加亏

损帽的约束力度也可能会对竞争性平衡产生逆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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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灵活调整其约束力

度。再次，除了硬工资帽和亏损帽政策外，收益共享

制度也能够增加联盟竞争性平衡。除了传统的电视转

播权(版权)收益和联盟整体冠名收益的共享机制外，

也可以考虑将各俱乐部的冠名赞助纳入到共享体系，

从而降低俱乐部在追逐金主赞助上的狂热，这不仅可

以提高联盟的竞争性平衡，也能较为有效地应对当前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金元现象。最后，可以考虑采取更

为广泛的激励性规制来推动联盟自治结构的完善，如

对严格执行联盟规定的俱乐部设置额外奖金等，保证

联盟规则得到有效执行并激励球队更加认真地投入到

比赛。总之，职业联盟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一个稳定、

公平、透明和健康的联盟治理体系。通过交叉补贴等激

励政策，完善职业联盟内部自我治理机制，可以有效

提高联盟的竞争性平衡和促进联赛的长期稳定发展。 

 

5  结语 
中国足球作为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既体现行业特性，也揭示体育市场

化改革的共性问题。当前，中国足球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于足协对职业联赛的纵向监管失衡，以及缺乏有效

的逆向监管机制，从而造成权力滥用和监管失效。为

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立以俱乐部为核心、多方参与

的抗衡力量，足协需重新定位角色、协调政府与会员

目标，政府应转变为规制者角色，并提供公平、透明

的外部环境。展望未来，中国足球需深化改革，加强

内部治理，同时各项目协会也应从中汲取经验，共同

推动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健康发展，为实现体育强国战

略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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